
附件：

鹤山市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建设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合计
	其中财政补助金额
	其中自筹
金额

	1
	大凹景华村环境整治工程 
	鹤山市共和镇大凹村民委员会
	围绕大凹景华村村口30多亩农田，进行周边环境整治提升，整治农田周边排水渠长约200米和闲置地约3亩，增设路灯，改造老旧的瓜菜交易点，将交易点与村道连接处约100平方米进行硬底化，划分交易卡位，并设置大凹“三瓜两豆”等农产品展区，建设成为便民促农的蔬菜交易服务点。
	72
	40
	32

	2
	桃源镇村级厂房（创兴楼）建设项目
	鹤山市桃源镇富岗村集体经济组织
	桃源镇目前正发展蓝龙虾养殖生产，随着产业的发展，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变得极其重要。由富岗村集体经济组织及蟠龙村北古组集体经济组织合资建设一座三层厂房，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计划一层用于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冷链物流等；二、三层计划引进特色手工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小微企业。
	200
	62
	138

	合计
	272
	10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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